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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更正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036）。 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个别会计科目列示错误，导致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部分数据有所调整，现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33,235,510.29 23,700.00 33,259,210.29
流动负债合计 966,923,345.12 23,700.00 966,947,045.12
负债合计 976,641,339.45 23,700.00 976,665,039.45
盈余公积 83,066,200.24 -2,370.00 83,063,830.24
未分配利润 682,316,689.84 -21,330.00 682,295,359.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334,182,185.16 -23,700.00 2,334,158,485.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49,917,260.05 -23,700.00 2,349,893,560.05

2021 年 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24,078,692.03 23,700.00 24,102,392.03
流动负债合计 911,897,223.02 23,700.00 911,920,923.02
负债合计 945,476,287.91 23,700.00 945,499,987.91
盈余公积 83,066,200.24 -2,370.00 83,063,830.24
未分配利润 712,538,251.63 -21,330.00 712,516,921.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337,188,064.40 -23,700.00 2,337,164,364.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54,592,752.34 -23,700.00 2,354,569,052.34

（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21,747,428.24 23,700.00 21,771,128.24
流动负债合计 889,042,266.12 23,700.00 889,065,966.12
负债合计 893,711,953.93 23,700.00 893,735,653.93
盈余公积 83,066,200.24 -2,370.00 83,063,830.24
未分配利润 603,605,974.00 -21,330.00 603,584,644.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53,828,802.30 -23,700.00 2,253,805,102.30

2021 年 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10,249,530.20 23,700.00 10,273,230.20
流动负债合计 824,440,501.88 23,700.00 824,464,201.88
负债合计 829,072,861.62 23,700.00 829,096,561.62
盈余公积 83,066,200.24 -2,370.00 83,063,830.24
未分配利润 618,582,366.02 -21,330.00 618,561,036.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41,221,814.25 -23,700.00 2,241,198,114.25

2、对利润表的影响
无。
3、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无。
二、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更正
1、第二节、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6,637,642.50 215,015,743.59 7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0,221,561.79 22,081,838.27 3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元） 23,618,768.48 19,807,905.39 1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32,399,406.26 -30,523,017.02 -6.1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20 0.087 37.9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20 0.087 3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03%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3,300,069,040.25 3,326,558,599.50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337,188,064.40 2,334,182,185.16 0.13%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6,637,642.50 215,015,743.59 7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0,221,561.79 22,081,838.27 3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元） 23,618,768.48 19,807,905.39 1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32,399,406.26 -30,523,017.02 -6.1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20 0.087 37.9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20 0.087 3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03%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3,300,069,040.25 3,326,558,599.50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337,164,364.40 2,334,158,485.16 0.13%

三、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和监事会意见
2021 年 6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更正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本次更正事项对公司 2021 年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 董事会

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
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更正事项未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更正事项。

3、监事会意见
公司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更正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我们
同意对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更正。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将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本次更正对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公司对于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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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 )
的规定，编制了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以下简称“截止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具
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589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认购邀请
对象的报价情况以及《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所规定
的程序和规则，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A 股 )30,797,101.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
股发行价格 27.6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49,999,987.60 元。

截至 2016 年 11 月 25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瑞银证券” ） 已将扣减承销费用和保荐费（总计 19,000,000.00 元） 后的资金总额人民币
830,999,987.60 元汇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经扣除公司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和其他发行相关费
用人民币 3,561,5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7,438,487.60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 出具“致同验字（2016）第
320ZA0023 号”《验资报告》验证。

2、募集资金专项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根据该《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

（1）2016 年 12 月，本公司与开户银行、瑞银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新能源”）与开户银行、瑞银证券签
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管理，保证专款专
用。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其他项目的议案》，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同意康达新能源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以下简称“交行自贸区分行”）和江苏银行上海黄浦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黄浦支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账户资金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同时公
司、康达新能源与保荐代表人瑞银证券及交行自贸区分行、江苏银行黄浦支行签订《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对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管理，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 2016 年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3、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存单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 止 日 余
额

备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

31006613701880007
3311 2016.11.25 145,000,000.00 0 聚氨酯胶粘剂扩产项目（专户)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18310188000036193 2016.12.02 230,999,987.60 0 补充流动资金 (专户 ）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2893614 2016.12.02 455,000,000.00 0

丁基材料项目 （该项目已结项 ，剩
余 18,558.08 万元分别转入高性能
环氧结构胶粘剂扩产项目和研发
中心扩建项目 .见下表 ）

合 计 - - 830,999,987.60 0 -
注：上述项目专户中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办理完成相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销户

手续。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存单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江苏银 行股份 有 限
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18310188000058133 2019.12.23 60,000,000.00 14,938,249.50

研发中心扩建项
目 （募集资金专
户 ）

江苏银 行股份 有 限
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18310181000041309 40,000,000.00 研发中心扩建项

目 （结构性存款）

交通银 行股份 有 限
公司上 海自贸 试 验
区分行

310066137013000436622 2019.12.23 125,580,800.00 5,441,120.30
高性能环氧结构
胶粘剂扩产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 - 185,580,800.00 60,379,369.80 -
（二）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盛杰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2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363,633 股，发行价格为 11.00 元 / 股。 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4,999,963.00 元，扣除独立财务顾问费用及发行承销费用 10,0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114,999,963.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2019）第 320ZA0004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上
述募集资金予以专户存储，并已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管理办法》等规定，经董事会批
准，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本次
募集资金，该账户资金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与独立财务顾
问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3、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并办理完成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销户

手续， 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
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存单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川 沙
支行

310069095018180023888 2019.3.6 114,999,963.00 0

公司向 盛杰等
发行 股份购 买
资产 并募 集配
套资金

合 计 - 114,999,963.00 0 -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1：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丁基材料项目系公司在 2016 年基于当时的市场情况和发展前景确定的， 而近年来受国民

经济发展周期和国家相关政策影响，其市场前景不及预期根据公司整体发展规划，为进一步优
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该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18,558.08 万元投资高性能环氧结构胶粘剂扩产项目和研发
中心扩建项目。 其中高性能环氧结构胶粘剂扩产项目投资 12,558.08 万元，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投资 6,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结项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资其他项目的公告》（2019-141）。

3、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见附表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共计 59,452,091.70 元。

5、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①2018 年 2 月 22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18 年 2 月 22 日—2019 年 2 月 21 日)。 2018 年 3 月 6 日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2019 年 1 月 4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②2019 年 1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19 年 1 月 7 日—2020 年 1 月 6 日 )。 2019 年 1 月 16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③2020 年 1 月 14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6,0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2020
年 1 月 14 日———2020 年 7 月 13 日)。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2020 年 2 月 17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①2016 年 12 月 23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投资安全性高、 满足保本要
求、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②2017 年 12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意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满足
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③2018 年 12 月 5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
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

④2019 年 11 月 29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意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满足
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⑤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保
本型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 个月。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余额为 4,000 万元。 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结 构 性 存
款名称

金 额 年化收益率 产品类型 期限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黄浦支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1 年 第
19 期 1 个
月 B

4,000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1.4%-3.53%；
产品的浮动收益根据观察日彭博
“ EUR CURNCY BFIX”页面中
欧元兑美元的即期汇率的波动变
化情况确定， 若观察日汇率处于
目标区间 ，则获得浮动收益。

保本 浮 动 收
益型

2021.3.26-
2021.4.26

注：该笔结构性存款已到期赎回。
（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6,037.94 万元，未使用金额占该次

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7.10%，将继续用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二）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3：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3、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总额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总额差异的情况。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114,999,963.00 元。

5、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目效益情况对照表。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丁基材料项目已于 2020 年 11 月结项， 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18,558.08 万元变更为高性能环

氧结构胶粘剂扩产项目和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主要是为了扩充研发实验室和检测实验室的规模及相应的办公环境，

非生产性项目，不直接生产产品，其效益从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和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中间接体
现，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的建成能有效提升公司综合研发实力和自主创新
能力，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值，丰富公司的产品线，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保证和充足的技术储备。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有助于公
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和壮大，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不单独核算效益。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聚氨酯胶粘剂扩产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的累计收益 20%（含 20%）以上，主要原因：
（1）公司所处聚氨酯胶粘剂市场近年来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但当前仍然较为分散，竞争

激烈；同时，又面临新进入者的竞争压力，以及国际跨国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仍然优势明显的
局面。

（2）公司原材料主要为基础化工原料，原料价格受石油价格的影响较大，同时受安全环保
宏观政策、上游厂商设备检修等因素以及物流成本上涨、供需关系等方面因素影响，无溶剂复
膜胶原材料价格波动且处于高位，降低了产品的毛利水平，影响产品的效益。

（二）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

金项目效益情况对照表。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
算方法一致。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的募集资金， 用于支付收购成都必控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必控科技”）原股东盛杰等人 68.1546%的股权的现金对价，不直接产生
收益，因此无需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必控科技 2017-2019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82.25 万元，达到三年业绩承诺比例 94.17%。 未达到相关承诺的累计收益的原因为：
（1）受军改影响，主机厂客户的部分已承接项目出现延期滞后情况，导致原预计的销售合

同未按时实现；
（2）受军检条件发生变化，流程办理时间较长，导致产品完工到完成军检时间较长，产品交

付客户时间延期，导致原预计的销售合同实现相应延后。
（3） 基于电磁兼容行业未来发展前景， 必控科技 2017 年 -2019 年较前三年加大了研发投

入，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技术基础。
以上因素导致必控科技业绩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原计划销售合同约 4,000 万元延期至未来

年度实现，使实现的净利润较预期减少。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二）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8 年 4 月 9 日， 必控科技原股东盛杰等人将其 68.1546%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取得

了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85419150B）。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持有必控科技 99.9362%的股权。
2、购入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21.3.31
资产总额 312,595,775.75 358,134,801.38 461,304,471.46 527,736,331.98
负债总额 109,878,206.42 115,787,818.23 179,346,518.96 224,976,747.34
所有者权益 202,717,569.33 242,346,983.15 281,957,952.50 302,759,584.64

3、生产经营情况及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2021.3.31
营业收入 130,534,941.26 174,868,384.27 215,364,302.88 74,117,049.23
营业成本 40,634,327.04 66,700,719.92 82,485,544.74 31,010,569.73
净利润 33,002,246.71 39,245,564.60 38,551,298.75 20,340,048.27

4、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盛杰等 17�位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必控科技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必控科技 2017�年、2018年及 2019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600 万元、3,400 万元及 4,600 万元，三个会计年度累
计实现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10,600万元。 如必控科技在业绩承诺期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
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不含 90%）（即未达到 9,540�万元），则盛杰等 17�位业绩补偿义务人应优先
以股份补偿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

必控科技 2017-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6 日、2019 年 4 月 13 日出具了致同审字 [2018]第 320ZA0036 号、致同审字 [2019]第
320ZA0099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出具了容诚专字[2020]210Z0018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审计的必控科技 2017�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为 2,891.36 万元、3,248.50 万元、3,842.39 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万元）

2018 年度
（万元）

2019 年度
（万元）

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52.40 3,300.25 3,924.56 10,077.21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38.96 51.75 82.17 94.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891.36 3,248.50 3,842.39 9,982.25

业绩承诺金额 2,600.00 3,400.00 4,600.00 10,600.00
完成比例 111.21% 95.54% 83.53% 94.17%

2019 年度， 必控科技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842.39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的 83.53%。 必控科技 2017-2019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82.25 万元，达到三年业绩承诺比例 94.17%（超过 9,540 万元）。

根据公司与盛杰等 17 位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期已结束，必控科技虽未完成
业绩承诺方的承诺净利润，但其实现累计实际净利润已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因此盛杰
等 17 位业绩补偿义务人不需要对公司进行补偿。

（2）必控科技原控股股东的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①在为必控科技及其子公司服务期间， 本人及所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将

尽可能减少与康达新材、必控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若发生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本人及所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将与康达新材、必控科技及其下属公司按照
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
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亦不
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康达新材及康达新材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②本人及所实
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将杜绝非法占用康达新材、必控科技的资金、资产的行为，
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康达新材、必控科技向本人及所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提
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③本人将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
担相应义务，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康达新材、必控科技
及其下属公司的资金、利润，保证不损害康达新材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人保证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如出现因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
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盛杰切实遵守了上述承诺。
（3）必控科技原关键人员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业绩承诺期内保持在必控科技的任职关系稳定；其在必控科技及其子

公司工作期间及离职之日起 2 年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受聘或经营任何与康
达新材、必控科技及其下属公司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利益冲突之公司及业务，不得从事滤
波器及滤波组件、电源滤波模块、电磁兼容与测试系统及解决方案、电源模块、电源组件相关业
务并严守康达新材、必控科技及其下属公司商业秘密，在离职后不得直接或间接劝诱必控科技
的雇员离职。前述人员应与必控科技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上述必控科技交易对方中的关键人员
中任何一人违反上述竞业限制和保密义务的约定， 则其因违反上述承诺的所得归康达新材所
有，违约方应自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将其所得支付给康达新材。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必控科技原关键人员陈霞、范凯、韩炳刚、雷雨、李成惠、李东、刘道
德、刘东、刘国洪、刘家沛、刘志远、盛杰、徐兵、徐佩璟、袁永川、赵健恺等人切实遵守了上述承

诺。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

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不存在差异。
六、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分别按《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以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募集资金。
本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七、附件
附表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附表 3：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4：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表 1：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5,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4,149.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558.08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2018 年：21,130.52；2019 年 ：6,677.10；2020 年 ：15,835.09；
2021 年 1-3 月：339.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21.8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以 使 用 状 态
日期序号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金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金额

实 际 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 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聚 氨 酯 胶
粘 剂 扩 产
项目

聚 氨 酯 胶 粘 剂
扩产项目 14,635.30 14,635.30 14,635.30 14,635.30 14,635.3

0 8,880.32 5,754.98
【注 1】

2018 年 10 月
31 日

2 丁 基 材 料
项目

丁基材料项目 45,593.65 27,035.57 27,035.57 45,593.65 27,035.5
7

29,532.8
8

-2,497.31
【注 2】

2019 年 10 月
31 日

3 丁 基 材 料
项目

高 性 能 环 氧 结
构 胶 粘 剂 扩 产
项目

- 12,558.08 12,558.08 - 12,558.0
8

12,099.4
2

458.66
【注 3】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 丁 基 材 料
项目

研 发 中 心 扩 建
项目 - 6,000 6,000 - 6,000 564.06 5,435.94

【注 4】
2021 年 6 月 30
日

注 1：聚氨酯胶粘剂扩产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公司在保证
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了项目建设各环节的费用控制和合理使用，节约了项目建设
费用，形成了资金节余。

注 2：丁基材料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是项目土建工程部分材
料涨价导致实际投入金额超出预计金额， 超出的 2,497.31 万元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利息收入。

注 3：高性能环氧结构胶粘剂扩产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是项
目后续的设备款尚未支付完毕。

注 4：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是项目未结项，尚
在投入当中。

注 5：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募集资金实际到
账金额为 23,072.77万元。

附表 2 ：
2016 年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 票变更 募集资 金投 资项目 实现效益情 况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金额单 位 ：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 止 日 投
资 项 目 累
计 产 能 利
用率
【注 1】

承 诺 效
益
【注 2】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 止 日
累 计 实
现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3

月

1 聚氨酯胶粘剂扩产
项目 87.82% 6,150.00 - 500.14 69.17 -177.33 391.98 【注 3】

2 丁基材料项目 不适用 9,872.00 不适用

3 高性能环氧结构胶
粘剂扩产项目 90.27% 10,640.13 - - 2,449.62 545.24 2,994.86 【注 4】

4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不适用

5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注 1：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
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 2：项目承诺效益来源于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中预计的完全达产的年均收益。
注 3：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

益说明。
注 4：高性能环氧结构胶粘剂扩产项目于 2020 年 8 月底取得环评批复，2020 年实际收益为

2020 年 9-12 月的收益。
附表 3：
2018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5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2,5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2019 年：12,5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以 使 用 状 态
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 际 投 资 项
目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
金额

募集前 承
诺投资金
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金额

实 际 投
资金额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的差额

1 支付必控科
技现金对价

支 付 必 控 科
技现金对价

10,831.3
4 10,831.34 10,831.34 10,831.34 10,831.3

4
10,831.3
4 0 不适用

附表 4：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几年实际效益 截 止 日
累 计 实
现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
3 月

1
支付必控科
技
现金对价

不适用
必控科 技业绩 补偿 义 务
人 承 诺 必 控 科 技 2017
年 、2018 年 及 2019 年 实
现的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
后归属 于母公 司所 有 者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不 低 于
2,600 万元 、3,400 万 元 及
4,600 万元 ， 三个会计年
度 累计实 现净利 润之 和
不低于 10,600 万元 。如必
控科技 在业绩 承诺 期 三
个 会计年 度累 计实际 净
利润 未达 累计承 诺净利
润的 90%（不含 90%）（即
未达到 9,540 万元 ），则盛
杰等 17 位业绩补偿义务
人应 优先以 股份 补偿方
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不足
部 分以 现金进 行补偿 。

2,891.3
6 3,248.50 3,842.39 3,836.34 2,031.09 15,849.6

8 【注 1】

2

支付本次交
易并购整合
费用 （含中
介 机 构 费
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必控科技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为其业绩承诺期，累计利润达到承诺效益的
94.17%，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证券代码：002669� � �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1-056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未被证券监管部门

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达新材”）自上市以来，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持续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经公司 2021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拟申请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要
求，现公开披露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如下：

公司对最近五年来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 经自查，最近五年内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7 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陈士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陈士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士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补选新董事。

公司及董事会对陈士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8 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
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最近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 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2 条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事

项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已达到披露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续十二个月内，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金额合计约为 20,771.6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 10.23%，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人
民币 20,722.08 万元，占涉诉案件总金额的 99.76%；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
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9.55 万元，占涉诉案件总金额的 0.24%，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的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二、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涉诉案件主要为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合同纠纷， 多数案件为公司及子公

司作为起诉方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公司及子公司的货款、广告推广费、补偿款等。 公司采取
诉讼、仲裁等法律途径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加强经营活动中应收账款、保证金、预付账款的回
收等工作，加大公司相关款项的催收力度，确保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
质量、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具裁决结果， 部分案件已经司法机关裁决尚有待执
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起诉书或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
2、裁定书、判决书或裁决书。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 月 23 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 告/申 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受理机构

受 理 或 收
到 应 诉 通
知日期

诉 讼/仲
裁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请求
诉讼/仲裁进
展情况

1

北 京 万 象
新 动 移 动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北京优捷信息科
技有限 公司 、北
京易车互动广告
有限公司 、 北京
易车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网 络 服 务
合同纠纷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 民
法院

2021.05 4,598.48

请求判决被告 向原 告
支付未付推广费用 、违
约金并承担案 件诉讼
相关费用

法院已受理

2
深 圳 万 润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重庆市园林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重 庆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法院

2020.10 3,675.11

请求被告支付工程款 、
退还保证金 、承担资金
占用损失及其 他因维
权产生的合理支出

法院已受理

3

北 京 鼎 盛
意 轩 网 络
营 销 策 划
有限公司

河北晨阳工贸集
团有限 公司 、河
北盛世红日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网 络 服 务
合同纠纷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人 民
法院

2020.11 2,586.40
请求被告向原 告支 付
广告欠款、违约金并承
担案件诉讼相关费用

被 告 正 在 破
产重组

4

北 京 万 象
新 动 移 动
科 技 有 限
公司

紫梧桐 （北京）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人 民
法院

2020.12 1,856.93

请求判令被告 向原 告
支付推广费 、违约金并
承担案件诉讼 相关费
用

法院已受理

5

北 京 鼎 盛
意 轩 网 络
营 销 策 划
有限公司

北京居之安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网 络 服 务
合同纠纷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人 民
法院

2020.12 1,422.80

请求判令被告 依法 向
原告支付广告欠款 、保
证金、利息并承担案件
诉讼相关费用

法院已受理

6
深 圳 日 上
光 电 有 限
公司

湖南伟兴鑫鑫光
电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伟兴鑫光电
（深圳）股份有限
公司 、 张 平 、张
俊 、张丹

租 赁 合 同
纠纷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人 民
法院

2020.09 1,361.47

请求判决被告 向原 告
支付设备租金使用费 、
设备占用利息 、设备赔
偿款并承担 案件诉 讼
相关费用

已开庭 ，待判
决

7

北 京 鼎 盛
意 轩 网 络
营 销 策 划
有限公司

北京美宅客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网 络 服 务
合同纠纷

北 京 市 丰
台 区 人 民
法院

2020.12 664.88

请求判令被告 依法 向
原告支付广 告欠 款及
其他因维权产 生的合
理支出

法院已受理

8

北 京 万 象
新 动 移 动
科 技 有 限
公司

上海聚力传媒技
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法院

2020.10 644.03

请求判决被告 向原 告
支付逾期推广费 、违约
金并承担案件 诉讼相
关费用

一审已判决，
对方上诉

9
中 筑 天 佑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遵义医科大学 合 同 纠 纷
（仲裁 ）

遵 义 仲 裁
委员会 2020.09 641.74

请求裁决被申 请人 支
付拖欠工程 款 、 质 保
金、资金占用损失并承
担案件仲裁费

已开庭 ，待判
决

10

北 京 鼎 盛
意 轩 网 络
营 销 策 划
有限公司

河北盛世红日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 络 服 务
合同纠纷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人 民
法院

2020.11 600.00
请求被告向原 告支 付
广告欠款、违约金并承
担案件诉讼费

法院已受理

11

北 京 万 象
新 动 移 动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无锡昂然时代广
告有限公司

服 务 合 同
纠纷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人 民
法院

2020.11 580.76

请求判决原 、被告双方
之间的合同提前终止 ，
同时被告应向 原告支
付未付推广费用 、违约
金并承担案件诉 讼相
关费用

双 方 达 成 调
解 ，正在履行

12
深 圳 万 润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方志明 、杨子明 合同纠纷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人 民
法院

2020.10 484.09
请求判令方志明 、杨子
明将股票回 购款 存入
公司账户

已开庭 ，待判
决

13
万 润 科 技
湖 北 有 限
公司

力升树灯（河源 ）
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纷

仙 桃 市 人
民法院 2021.03 456.18

请求判决被告 支付 原
告货款、利息并承担案
件诉讼相关费用

法院已受理

14

北 京 鼎 盛
意 轩 网 络
营 销 策 划
有限公司

汉能移动能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网 络 服 务
合同纠纷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人 民
法院

2020.08 345.50

请求判决被告 向原 告
支付广告发 布费 并支
付违约金并承 担案件
诉讼相关费用

已结案

小计 19,918.37 -

15
其它单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1%（约 203 万元 ）以
下的诉讼、仲裁案件 853.26 -

合计 20,77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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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要

求，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内部报告等阶段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
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公
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公司已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填报提交了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

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即 2020 年 9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一）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即
2020 年 9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共计 84 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了公司股票，除此
之外的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关于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自查期间，84 名核查对象针对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均提交了声明，称上述股票交

易均系基于各自对二级市场交易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在买卖
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公司拟实施的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
何人员向其泄露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买卖公司股票， 其不存在利
用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

管理制度；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
情形。

四、附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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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大股东
误操作交易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了公司大股东林
武辉先生出具的《因误操作违规卖出公司股份的说明及致歉函》。 2021 年 6 月 22 日，林武辉先
生因误操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卖出 500 股，成交价格为 18.87
元，成交金额 9435.00 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误操作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6 月 22 日下午，林武辉先生误操作本公司股票的交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交易股数（股） 成交均价（元/股 ） 成交金额（元）

林武辉 集中竞价 卖出 500 18.87 9,435

本次减持前后大股东林武辉先生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58,019,999 37.07% 58,019,499 37.07%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4,505,000 9.27% 14,504,500 9.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514,999 27.80% 43,514,999 27.80%

注：若出现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林武辉先生本次交易行为未在十五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
十三条“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通过本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
个交易日前向本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本所备案并予以公告”。 林武辉先生的上述交易行为并非
主观故意违规减持，未构成短线交易。

二、本次违规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补救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林武辉先生亦积极配合、主动纠正，

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补救措施如下：
1、林武辉先生对本次误操作导致的违规减持公司股票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承诺将本

次误操作减持所获得的违规收益上缴公司。 同时声明，上述减持行为不存在内幕交易、短线交
易等其他违规行为。

2、林武辉先生就本次误操作导致的违规减持公司股票行为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
的歉意，后续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
的再次发生；

3、公司将进一步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加强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遵守
有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1、林武辉先生出具的《因误操作违规卖出公司股份的说明及致歉函》。
特此公告。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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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96,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 4,800,000 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6,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0.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4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 年 6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 年
6 月 29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6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首发前限售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69 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01*****479 沈庆凯

3 02*****758 郭丽勤

4 08*****667 珠海健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东莞市企石镇旧围工业区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袁宏、蔡文福
咨询电话：0769-86768336
传真电话：0769-86760101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2 日


